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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

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

友好互助条约的决议

（１９６０年８月１５日通过）

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批

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。

附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

友好互助条约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

亟愿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、

互不干涉内政、平等互利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中华人民共

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好互助关

系，决心尽一切力量对维护和巩固亚洲和世界和平和保障各国人

民的安全作出贡献；并且深信发展和巩固中蒙两国之间的友好互

助关系符合于中蒙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，同时也符合于世界各国

人民的利益；为此目的，决定缔结本条约，并且各派全权代表如下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；

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特派部长会议主席尤睦

佳·泽登巴尔。

双方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，议定以下各条：

第一条 缔约双方将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各国人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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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而尽一切努力。

第二条 缔约双方将对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

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磋商。

第三条 缔约双方在两国的和平建设事业中，彼此将给予一

切可能的经济和技术的援助。

第四条 缔约双方重申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

和国一九五二年十月四日所签订的经济文化合作协定，继续巩固

和发展两国间的经济、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合作。

第五条 本条约须经批准，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，批准

书在北京互换。

本条约在未经缔约双方就修改或者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，

将一直有效。

本条约于一九六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在乌兰巴托签订，共两份，

每份都用中文和蒙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

周恩来

（签字）

蒙古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

尤睦佳·泽登巴尔

（签字）

 
这个条约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于一九六〇年九月九日批

准，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于一九六〇年七月七日

批准。条约自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二日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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